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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52       证券简称：泰达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11 

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未履行审议决策程序提供担保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

 

 

我公司在编制 2013 年度报告临近尾声时，内审发现，公司的四级公司扬州

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扬州泰达”）体系内有七笔对外担保没有及时履

行审议决策程序（详见“附表”）。 

一、 原因及影响 

（一）扬州广硕信息发展有限公司是扬州泰达的全资子公司，其两笔担保发

生于 2013 年。公司已于 2014 年 1 月出让所持其全部股权，担保责任已解除。 

（二）目前，扬州昌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扬州昌和”）是扬州泰达

的控股子公司。因信托计划到期，扬州泰达于 2013 年 6 月回购扬州昌和 66.8%

股权，同时也承继了其 2012 年 1 月为扬州京杭水湾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 5,000

万元担保，该贷款已于 2014 年 1 月归还。 

（三）扬州昌和分别于 2013 年 6 月、8 月、9 月为扬州声谷信息产业发展有

限公司提供 5,500 万元担保、为扬州华广投资有限公司提供 4,000 万元担保以及

为扬州京杭水湾商贸有限公司提供 5,500 万元担保。 

上述（二）、（三）项的担保是由于扬州泰达和扬州昌和对公司担保审批程序

理解不准确，惯性思维，在股权关系变动后未按规定及时履行担保审批程序。 

（四）扬州声谷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扬州泰达的全资子公司，于 2012

年 12 月为扬州泰达提供 45,000 万元担保。具体负责人由于理解上的原因，认为

是为上级公司担保，不需审批，故未履行报批手续。 

上述事项目前尚未造成经济损失，风险可控。 

二、公司采取的措施 

（一）禁止三级及三级以下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。 

（二）子公司完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及追责机制，并明确信息披露责任人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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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子公司内控部门务必加强对担保事项的后续跟踪监控，保障资金安全

运行。 

（四）子公司完善担保台账并按月上报至公司内审部审核。 

（五）鉴于其中三笔担保已解除，我公司承诺将在 2013年度年报披露日后

一个月内解除其余四笔担保，并及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今后，公司将加强治理及内控体系建设，杜绝此类事项再次发生。 

公司在此向投资者表示深深的歉意。 

 

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14 年 4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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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担保明细表 

单位：（人民币）万元 

扬州泰达体系内对子公司担保 

担保人 
并入扬州泰达

体系时间 

担保人与扬州

泰达关系 
被担保人 

被担保人与扬

州泰达关系 

发生日期 

（协议签署日） 
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完毕 

扬州昌河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2013 年 6 月 
控股子公司 

（66.8%） 

扬州声谷信息产业发展

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
2013年6月 5,500 抵押 1年 否 

扬州华广投资有限公司 2013年8月 4,000 抵押 1年 否 

扬州声谷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
2010 年 6 月 

全资子公司 
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

公司 
本身 2012年12月 45,000 抵押 4年 否 

扬州泰达体系外担保 

担保人 
 担保人与扬州

泰达关系 
被担保人 

被担保人与扬

州泰达关系 

发生日期 

（协议签署日） 
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完毕 

扬州昌河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2013 年 6 月 
控股子公司 

（66.8%） 

扬州京杭水湾商贸有限

公司 
无 2012年1月 5,000 抵押 2年 

2014年1月3日，担

保解除。 

扬州京杭水湾商贸有限

公司 
无 2013年9月 5,500 抵押 1年 否 

扬州广硕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 全资子公司 

扬州京杭水湾商贸有限

公司 
无 2013年12月 2,500 保证 1年 

2014 年初公司出

售了担保人全部

股权，担保责任解

除。 

扬州金地商业管理有限

公司 
无 2013年10月 2,500 保证 1年 

 




